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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协同提升国家海上经济发展与海上国防安全保障力，推动

国家海上救援平战一体化建设。平战结合理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需从共同要素的互通入手，逐步实现资源协调、

行动协调和目标协调。我国应立足海上搜救立法完善，从制度上破除军地之间的壁垒，构建军地联合搜救的协同机

制，切实为我国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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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搜救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上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是在海上搜救主管机关的组织协

调下对遇险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进行搜救和打捞的行动。海上战场搜救主要指在海上战场中对

遭遇困境的军人、军事船舶和设施的搜救和打捞。近年来，各国逐渐认识到战场搜救对保护国防力

量、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意义，并逐渐加强战场搜救建设，注重战场搜救任务的多样化。我国海

上搜救立法和实践虽体现了军队对平时海上搜救的支持，但民事搜救力量对战时搜救的协助不足。

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有着内涵上的重合，若能推动二者协调发展，将会为国家海上经济发展与

国防安全的维护提供双重保障。因此，本文基于平战结合理念，提出以协助海上战场搜救为职能的

海上搜救发展新方向，为我国海上搜救平战一体化建设，以及海上搜救立法和机制的完善提供

建议。

一、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逻辑展开

“协调”指组织内部配合得当，能够正确处理内外部关系，为组织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

境，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据此，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之间的协调先要依靠要素互通形成良性

互动，进而推动二者的优势互补，最后在分别提高自身行动能力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系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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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分野与契合

由于战场搜救任务的规划和执行需要考虑有敌人存在这一因素[1]，受此因素影响，海上搜救与

海上战场搜救之间既存在明显界限，也有着密切联系。

推动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只有厘清彼此差异才能破除二者之间的系统性壁垒。

第一，活动范畴的分界性。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等规定，海上搜救是

国家对其管辖海域或搜救责任区内的海上遇险人员开展营救的应急行动。海上战场搜救则是在战

场环境下，对己方军队伤员或失踪人员进行搜寻和救援的军事作战行动。第二，义务来源的差异

性。海上搜救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行动的义务主要来源于国际法的规定和国际习惯的沿袭。海上

搜救相关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国应当责成本国专业机构或船长在收到遇险信号时对遇险人员及时

进行无差别救援；而海上战场搜救则没有类似的国际义务来源，作为一项军事作战任务，其义务来

源于直接的军事命令，即有权发布军事命令的主体所依法作出的针对具体事项的权威性指示，受领

者必须按照命令要求严格执行。第三，行动主体的区分性。实施海上搜救行动的主要是以海事部

门的执法船舶和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为主的专业搜救力量，以及民间志愿搜救力量；实施海上战

场搜救的则是军队专门组建的搜救部队。第四，任务强度的差别性。依据相关国际公约，海上搜救

需要考虑施救者的情况，当施救者不能满足执行海上搜救条件或认为执行搜救会影响自身安全时

可拒绝搜救；而海上战场搜救作为军事作战行动，通常以作战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执行者，无论执行

者所承受的战争威胁程度大小，在“命令—服从”军事任务模式下，执行者在受领作战任务后会尽一

切可能保证任务的完成。

抛开“是否有敌人存在”这一因素，二者本质上都是海洋环境中实施的生命和财产救援行动，在

价值理念和手段措施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正是双方能够实现协调发展的切入点。第一，

以“人命救援”为首要目标。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受到人本主义的影响，越发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

法律地位，尊重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2]，受此影响，海上搜救国际规则及一些国家的立法均将“以

人为本”作为立法原则，强调对海上人命的优先救助。人本主义理念在战场搜救领域同样重要，军

人是国家最重要的国防资源，保障军人安全、维护官兵权益是各国国防和军队科学化建设的表现，

所以，救援遇险军人也是战场搜救任务的首要目标。第二，以同类技术为运用手段。海上搜救和海

上战场搜救都是对海上遇险人员及财产开展救助的行动，大体都包涵搜寻和救助两个环节。若将

二者的具体行动流程展开，海上搜救行动包括遇险通信、险情评估和准备、搜寻计划和行动、救助计

划和行动、善后处置五个主要步骤[3]（1），而海上战场搜救行动包括报告、定位、支持、救援和重返社会

五个核心部分[4]。二者在行动实施的技术流程和手段运用上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性，这种技术手段

层面的高度重叠能够推动双方人员、技术、装备、知识、理念等通用要素的流通，为二者协调发展提

供基础性条件。

（二）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维度

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协调发展是双方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整体提升的过程，具体展开

主要包括资源配置、行动实施和目标追求三个维度。

其一，资源配置的协调，即双方资源的共用、共享和共建。基于效率理论，资源配置协调发展是

以资源高效利用为目的，整合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进行再次分配。由于海上搜救和海上战场搜

救的本质都是海上人命救援行动，采取资源协调发展的方式能够更为科学和高效地将有限的社会

资源分配给双方，以双方资源的共用、共享和共建为具体手段，提高国家资源在海上救援领域的利

用效率，以实现国家海上经济发展安全和海上国防安全建设的效益与投入之比最大化。

其二，行动实施的协调，即双方行动规划和行动实施的有机融合。行动实施的协调要求海上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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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任务间能够基于资源协调，让二者在遂行各自救援任务时能够形成一定程度

的分工和协作，打破原有分割并列的执行模式，弱化各自的职能边界，以充分激发双方优势从而提

升搜救执行力；亦是在双方资源共用、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各自海上救援能力的多元化发展。

其三，目标追求的协调，即双方行动效果的整体优化。通过前两个阶段，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

搜救协调发展最终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通过相互协助的方式在海上救援领域分别提高突发事件

应对和海上战争应对能力；二是推动形成我国海上救援平战一体化发展格局。前者是海上搜救与

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初级目标，后者则是在前一目标实现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更高层次目标。

（三）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要义

上述三重维度揭示了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具体阶段，同时还须注重以下特性

的养成。

第一，双向融合发展。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既不是简单地让地方搜救力量执行

海上战场搜救，也不是单纯地推动军队搜救力量对平时海上事故的应对，而是要推动双方一体化建

设，让先进的技术相互流转应用，让优良的设施共同研发配备，让各自的优势相互转化吸收，从而形

成一支军民力量有机融合且任务能力多元化的整体力量。

第二，效率价值追求。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效率价值追求有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国家海上救援资源的高效利用。国家海上搜救资源的有限性促使海上搜救和海上战场搜救必

须打破体系分割和平行发展，做到海上安全威胁的综合应对，降低国家海上救援管理成本。二是人

命救援的高效及时。无论是海上搜救还是海上战场搜救，尽可能地缩短遇险与获救之间的时间，是

提高人命救援成功率的首要原则，二者协同任务则能提升行动效率，整体提升国家海上安全保障能

力，这也是推动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应急与应战统筹。随着全球化发展，人类对安全的关注呈现出泛化趋势，不仅强调国家

的安全，也更注重作为个体的“人”的安全[5]（80），各国政府在加大对公共危机应对投入的同时，也逐渐

将战争视为公共危机的一种极端情形。有学者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树立“大公共危机的

观念”，将应急与应战综合考虑，争取实现平、灾、战三种体制的灵活转换[6]。随着国际海上安全因素

的日益复杂，海上战争情况变得越发难以定义，这就要求国家既要有效解决经济生产中的各类海上

事故，也要满足战场搜救的不时之需。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协调发展是因势利导之举，应急

与应战统筹则是全球安全问题所催生出的根本特征。

二、平战结合理念对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应然性检视

平战结合是国防经济学的重要命题，探讨的是平战情形切换下国防需求与国防投入之间的关

系问题。战争的爆发会导致国防需求的急剧增加，而战争结束后国防需求又会急速回落。为此，国

家需要采取灵活的国防投入模式，使得在战争来临时有力量保障国家安全，战争结束后也能尽快转

入经济建设轨道。基于这种考虑，国家需要兼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寓国防建设于国家整体的经

济发展中，做到平时与战时的有机衔接、军事与民用资源的有效整合，进而取得经济效益和国防安

全效益的双赢。平战结合理念的核心思想在于平衡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投入，通过探索适

当的资源分配模式来获得国家整体收益最大化。

（一）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体现着平战结合的集约思想

平战结合是一种集约型的国防经济理念，意在探讨如何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给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从而实现“一种投入，多种收益”，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当前，我国针对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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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建设协同发展提出了“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要求，就是要提升经济与国防协同发展的质

量和效率。海上搜救和海上战场搜救亦是“平时和战时”“经济和国防”的两个面，二者的协调发展

能够形成要素流动、互通有无的良性互动局面，其集约性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能够整合军地海上救

援资源且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实际为依据，以需求为导向，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避免各起炉

灶、重复投入现象；另一方面，相互吸收双方优势，有效弥补各自短板。地方搜救力量相对于军队拥

有分散广、数量多、网络全、低敏感的优势，而军队搜救力量相对地方则有着装备好、纪律严、效率高

的特点，通过广泛交流和协同任务，双方能够克服缺陷，高效提升海上救援能力。

（二）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反映着平战结合的衔接思路

平战结合理念要求建设灵活的平战衔接转化思路，即战时地方力量可有效动员为国防力量，平

时军队力量可灵活应用于经济建设。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协调发展则是对该思路的具体落

实，在战争时期，通过有效的国防动员机制，使政府专业搜救队伍、民间搜救队伍转化为可执行或部

分执行海上战场搜救行动的有效力量；在和平时期，军方的专门搜救部队则能够发挥应对海上重大

事故的补强作用，在海上救援领域形成一支“平时应急，战时应战”的整体性力量。

（三）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呼应着平战结合的富国强军目标

平战结合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有机融合，推动二者收益的最大化，也就是

要同步实现最大程度的“富国”和“强军”。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能够产生双向促动功

能：一方面，通过增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高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保障水平，提升海上生产的安全

性，间接激发我国经济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作战军人的生命安全保障能力，激发军人的战斗士

气，对敌方产生强大的威慑力，提升整个军队的战斗气质，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统一，从而呼

应平战结合理念的富国强军目标。

三、我国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现状及方向调整

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并不是一个创新性的发展模式，国际上已有一些国家采取

了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同建设的方式，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便是典型代表①[7]。我国对二者的

协调发展已有前期探索，并以军队搜救力量协助海上事故应急为视角形成了一系列举措。

（一）我国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局限

我国对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主要是将军队搜救力量应用于海上突

发事件应对。目前，我国已形成了“政—军—民”三位一体的海上搜救协作体系，当专业搜救力量不

足以应对海上突发事件时，依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及地方海上搜救中心与

军队联系，按照抢险救灾的原则，由部队派出舰船、飞机予以支援；参加救助的军队力量由派出机关

实施指挥，同时接受海上搜救中心的现场统一协调[3]（11）。此外，我国海上搜救指挥协调机制采取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由交通运输部牵头，包括国务院其他部门以及空军、海军、武警部队等军事

单位在内的海上搜救综合协调和指挥机制，以妥善处置重大海上突发事件。实践中，通过多次开展

军地联合海上搜救行动及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完善了军地双方协作关系以及联合搜救的组织指挥

程序[8]。可见，我国为提高海上突发事故应对能力而采取的军地联合搜救措施，为海上搜救与海上

战场搜救协调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及发展阻碍。

其一，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协同机制阙如。虽然我国已初步打开了军地联合搜救的局

①海岸警卫队是美国实施海上搜救的主要力量，具有一定的“准军事”性质，和平时期海岸警卫队不编入海军序列，而是作为专业搜

救力量在沿海及近岸海区进行搜救作业，在战时海上警卫队依据需要编入美国海军，受联合搜救中心指挥，执行战场搜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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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然而由于缺乏常态化的联合搜救机制，使得军地搜救力量之间大体上处于分散运行的状态，没

有形成机制化的海上联合搜救行动模式，制约了军地联合救援能力的发挥。而且，当前军地联合搜

救主要针对民事海上搜救的重大和紧急情况，尚未将战场搜救纳入联合搜救的类型之中，呈现出

“重应急轻应战”的特征。实际上，将地方海上搜救力量纳入战场搜救体系中，已是世界战场搜救发

展的主流方向[9]。然而，我国现有的军地联合搜救仅是“军转民”的单向融合模式，由于缺乏民事力

量协助海上战场搜救的协同机制，尚不能满足平战结合的发展要求。

其二，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体制分离。长期以来，我国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实施分

离式的建设和管理，影响了两者协同关系的形成。在管理体系方面，海上搜救是在国务院领导下，

由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负责组织协调，成立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作为办事机构，负责组织政府

专业搜救力量和民间社会搜救力量，对海上遇难人员和财产进行救助和打捞；海上战场搜救则由中

央军委领导，组建专门的搜救部队，主要包括航空兵搜救团、海军和陆军搜救部队等专门力量[10]，遂

行对战场环境中遇险军人和国防设施搜救的军事行动。在法律规范方面，海上搜救的法律体系主

要由我国签署已加入的国际公约、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三部分组成，而海上战场搜救

主要由军队内部的军事条例规范。

其三，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的能力差异。海上战场搜救相较于海上搜救的最大区别在于

是否有敌对方的存在，所以海上战场搜救更具有危险性和特殊性。遂行海上战场搜救的军队力量，

不仅由战斗素质过硬的职业军人组成，而且配备性能优良的战场搜救装备，可以应对复杂苛刻的战

场环境[11]。这是政府专业搜救队伍和民间搜救队伍所不具备的。双方能力差异会直接影响协同搜

救的执行效果，甚至造成无谓的牺牲。

（二）我国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方向调整的动因

二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由于投入成本与经济收益相差悬殊，战场搜

救在各国的国防建设中普遍被忽视，一度成为“战场上的孤儿”[12]。然而，海上战争的风险并没有消

弭，我国仍需加强海上战场建设，重新审视海上战场对搜救能力的需求。

第一，海洋权益争端是我国实施海上战场搜救的主要诱发因素。目前，我国面临的海洋权益争

端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海洋划界争端，包括与周边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争端、岛

礁权属争端、划界引发的海洋资源开发纠纷等；二是国际海洋规则适用引起的争议，主要是美国利

用“航行自由”规则频频进出南海海域，挑衅和侵犯我国主权和海洋权益；三是台海问题，台湾是我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涉及我国核心利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上述海洋权益争端

都有可能演变成海上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成为遂行海上战场搜救行动的诱发因素。

第二，非传统海上安全威胁成为我国实施海上战场搜救的重要原因。一般认为，海上军事安

全、海防安全是“传统海上安全”问题，而将海上恐怖主义、海上非法活动、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恶化

等视为“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13]（88）。非传统海上安全威胁具有非政治性、非军事性、突发性、暴力性

以及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等特点[14]。经济全球化深入背景下，国家间的利益依存关系逐步加

深，这意味着即便国家不直接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会被此类安全风险所裹挟[15]（35）。长期以来，海

盗、海上武装抢劫、海上恐怖主义对我国远洋运输和渔业生产等经济活动产生了严重的冲击[16]，对

此，我国通过海军护航等手段抵御此种非传统海上安全威胁[17]。我国海军在执行安全保障任务、打

击国际海上犯罪和恐怖主义时，存在直接发生海上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因此，我军人员和设施随时

需要进行保护。

第三，中国海军任务多样化发展带来了海上战场搜救的需求。在马汉的海权理论下，海军构成

了海权的核心，海军的战略目标在于夺取和控制海权[18]（42），但在国际规则的制约下，发动战争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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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背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强行法的行为。随着国际海洋法治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军队职能

由夺取制海权转向使用制海权，海军衍生出了军事、外交与警察三位一体的职能[19]（15）。同时，国务院

发布的《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2013年《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等国家政策文件

指明，我国海军将会参与多样化的海上行动，在更多非战争军事领域履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

职责。我国海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做好海上战场搜救的配套建设，肩负起保障军队人员和

装备设施安全的重任，为我国海军迈向深蓝提供保障。

四、我国海上搜救与海上战场搜救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和法律保障

改变当前海上搜救中仅有“军转民”，缺少“民参军”的“一条腿走路”的局面，需要在制度层面发

力，完善海上搜救相关立法，明确和补充海上搜救对战场搜救协助的新要求。

（一）制定协助海上战场搜救的动员机制

动员与应急管理是当前我国并存运行的两种危机管理体系，动员侧重于应对战争、武装冲突及

其他军事危机，应急管理主要应对公共突发事件[20]。针对我国海上救援“重应急轻应战”的问题，需

要制定海上搜救对战场搜救进行协助的动员机制。海上战场搜救动员机制属于我国战争法的内

容，相关制度的构建需严格依据我国《国防法》《国防动员法》等战争基本法，以保证战时海上救援力

量汇集和使用的合法性。在构建形式方面，协助海上战场搜救动员机制可以采取由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联合制定“海上战场搜救动员预案”的方式。预案作为一种非常情况下的危机治理办法，属于

应对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三种非常情形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严格意义上不能成为我国法

律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作为相关法律的“配套规定”，能够从对应的法律规范中获得法律效力[21]。“海

上战场搜救动员预案”作为《国防法》《国防动员法》等我国战争法律的配套规定，能够在战时海上搜

救动员领域稳定发挥法律保障作用。

方案构建方面，可通过将民事搜救力量纳入预备役建制的方式进行动员机制构建。预备役队

伍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契合了平时经济生产战时转化参战的需求。预备役实行军队和政府

双重管理，特别是专业搜救人员能够拥有双重编制，有利于强化管理和指挥。作为国防后备武装力

量，预备役要求定期开展军事训练，符合常态化开展战场联合搜救训练和演习的协同要求。

内容构建方面，应当围绕将民事搜救力量纳入预备役建制的相关程序展开。一是要制定将平

时海上搜救力量纳入预备役的征召办法。明确平时海上搜救力量纳入预备役建制的强制程度，制

定“强制征召”和“志愿征召”两个标准，依据单位属性、专业性程度及征召时机等因素确定具体征召

办法。二是要细化平时海上搜救力量纳入预备役的补助补偿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防动员领

域实行“公平负担”原则，即组织和公民为维护全民所享的国家安全作出的牺牲，应由全民公平负

担，国家给予补助补偿。补助补偿制度不仅能有效调动国防动员积极性，也能保持海上战场搜救动

员机制活力，具体内容应包括预备役人员的优抚优待、伤亡抚恤、福利津贴、荣誉激励等。

（二）完善军地联合搜救的指挥协调机制

在军地联合海上搜救指挥协调方面，我国已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设置于交通运输部的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具体执行指挥工作，运行效果良好。在海上搜救平战一体化建设的要求下，需要

在既有机制基础上补充应战内涵。

一是拓展现有军地联合搜救指挥协调机构职能。由于海上战场搜救为不时之需，我国军地联

合搜救仍需以平时应急作为工作重点，兼顾海上战场搜救能力建设。以我国既有的海上搜救军地

联合指挥协调机构为基础，补充战场搜救的指挥协调模块应当是机制完善的核心思路，避免设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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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挥协调机构造成的重复投入和系统繁杂。因此，需坚持完善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将应

战工作纳入部际联席会议范畴，开辟应对战场搜救的工作方案。

二是区分平时和战时行动模式。这涉及应急和应战情形下的军地联合海上搜救协调指挥主导

权的分配问题。一般来说，政府是国家应急状态的主要治理主体，而军队则是战争状态的主要治理

主体，协调指挥主导权应当随着国家所面临的非常情形而进行转换。在执行因重大海上事故、自然

灾害引发的联合搜救行动时应由政府相关部门指挥协调，而在遂行海上战场搜救时指挥协调主导

权则转交相关军事部门。因此，军地联合搜救的指挥协调机制宜区分应急和应战两种指挥协调模

式，和平时期由国家海上搜救中心承担指挥和协调职责，而战争时期则由军队搜救机构接管海上搜

救中心职能，调遣战场搜救预备役力量以及其他民事海上搜救力量。

（三）建立军地联合搜救常态化交流机制

为弥合军地搜救力量的能力差异，提升联合搜救的执行力，宜围绕联合培训和联合演习建立常

态化交流机制。在联合培训方面，为保障联合培训的合理性，需要确定培训活动的组织形式，规定

由具备海上搜救职能的政府部门和军队部门联合发起；科学制定培训科目，针对海上救援平战一体

化主题，以军地联合搜救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搜救装备和设施使用培训、突发状况应对培训为内容。

此外，由于军地联合培训涉及我国国防安全，需要对参与培训的人员进行资质审查，而且要控制规

模和参与人数，同时，国家层面联合培训项目要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地方层面联合培

训项目要报同级人民政府和地方军区批准后实施。

在联合演习方面，一要合理化演习方案结构。在海上搜救平战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下，联合演习

方案需要同时涉及海上事故处置和海战场建设。不仅包括一般方式演习，还要注重强化无脚本实

战演习，以强化复杂海况和战况下的应变能力。二要优化演习评价考核制度。客观综合的评价考

核制度，对于验收联合培训成果、有针对地完善海上联合搜救应急和应战预案能发挥重要作用。军

地联合演习评价考核项目和标准制定要面向应急与应战统筹，评估人员的构成除应急管理专家外，

还需纳入相关军事专家。

（四）构建军地联合搜救信息共享平台

军地海上联合搜救行动对信息互通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但因涉密则会使军地信息交流存在障

碍。为此，需要打破双方信息壁垒，疏通信息获取和传递渠道，建立军地联合搜救信息共享平台。

首先，明确搭载信息共享平台功能的机构及其职责，激发信息中心的信息整合、信息处理、信息发

布、信息保护等功能。其次，建立军地信息汇报制度。规定军地双方将各自情报全面客观、迅速及

时地汇报给信息中心的义务，保证信息中心能够快速进行信息处理，以帮助形成决策。再次，制定

信息发布制度。从信息发布渠道、发布速率、信息解释三个方面进行合理规范，确保军地双方能够

获取与其任务相关的信息情报，并被快速、充分、准确地受领。最后，构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规定

参与行动的各方主体有不泄露任务信息的义务，明确搜救信息加密传输办法，严格限制军地双方的

行动信息使用权，同时还须制定行动信息的销毁和脱密、信息保护的监督和检查、泄密处置和惩罚

等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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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 ari time Search and Rescue wi th 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at Sea under the Pr inciple of Combination of Peacetime and Wartime

LI Nai，LI Zhi-wen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with 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at sea is con-

ducive to enhancing the national mariti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ritime defense security force，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maritime rescue in peacetime and wartime. Under the concept of combination of peace-

time and wartime，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common elements，

and gradually achieve resource coordination，action coordination and goal coordination.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mari-

time search and rescue legislation from the system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civil，build joint

search and rescue synergy mechanisms，and effectively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i-

time search and rescue and 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at sea.

Key words：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The Combination of Peacetime and Wartime；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Civil-Military Joint Search 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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